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0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圖圖圖圖        表表表表 

（一）議事日程表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預備會議 

（二）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三）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各各各各會會會會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 第一、二讀會議紀錄 

（二） 第三讀會會議紀錄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0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十十十屆第屆第屆第屆第五五五五次次次次臨時臨時臨時臨時大會議事日程表大會議事日程表大會議事日程表大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月 日 
星

期 

會

次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0800—0900 一、代表報到。 

12121212    7777    三  

0900—1700 
一、預備會議。 

二、主席報告召開本次臨時會緣由。 

三、提案審查。 

一、本會秘書。 

12121212    8888    四 一 0900—1700 

一、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 年度總

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一讀會。 

二、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第一讀會。 

三、「100 年度參訪澎湖縣白沙大姊

鄉業務觀摩」心得報告。 

四、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 年度總

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二讀會。 

五、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第二讀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長。 

七、本會秘書。 

12121212    9999    五 二 0900—1700 

一、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 年度總

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三讀會。 

二、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第三讀會。 

三、審議鄉公所提案。 

四、審議代表提案。 

五、審議人民請願案。 

六、臨時動議。 

七、閉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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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預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十七時。 

二、地點：烈嶼鄉民代表會議事廳。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蔡副主席金爵、洪代表鴻斌、吳代表福全、方代表水萬、

林代表長耕。 

四、列席：洪秘書國泰 

五、來賓： 

六、主席：洪主席若珊                 紀錄：方建裕 

預備會議： 

  洪秘書國泰：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六位，現在已到席

代表六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本次會議出席代表人數已達法定人數，依法

宣佈開會。 

本次會議是應鄉長之請求而召開，主要是審查「本鄉 100 年度總

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及審查「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以及代表提案等，並請鄉公所承辦課針對「100

年度參訪澎湖縣白沙大姊鄉業務觀摩」提出心得報告。 

現在就進行今天的預備會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如有寶貴意

見，請提出來討論，現在請洪秘書先報告會務工作。 

洪秘書國泰報告： 

一、報告事項： 

（1）1114-1129 本會召開第 10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本鄉 101 年度

總預算」案、鄉公所提案 8 案、代表提案 18 案、人民陳情案 1 件。 

（2）每月定期繳交代表之互助金壹佰元，並按月申請代表研究費 

、為民服務費、特別費、及健保補助費。 

二、討論事項： 

 （一）本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議程表，提請公決。 

  議決：照原案通過。 

  （二）鄉公所檢送之「100 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是否列入

議程，提請公決。 

    議決：列入議程，提大會討論。 

  （三）鄉公所檢送之「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是否列入

議程，提請公決。 

      議決：列入議程，提大會討論。 

  （四）鄉公所檢送之墊付款乙案，是否列入議程，提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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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決：列入議程，提大會討論。 

  （五）本會代表檢送之提案二案，是否列入議程，提請公決。 

      議決：列入議程，提大會討論。 

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今 

天的預備會議就進行到此結束，散會。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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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洪秘書國泰：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一會次會議，本次

會議應出席代表六位，現在已簽到代表六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

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洪若珊：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這次會議主要審查的部份，

是本鄉 100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還有審查本鄉殯

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以及本鄉辦理 100年度參訪澎湖縣白沙

大姐鄉業務觀摩作考察的心得報告。 

 

※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一讀會： 

主席洪若珊：現在我們開始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

預算案」第一讀會，請主計作第一讀會的說明。 

蔡主計員婉蓉：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烈嶼鄉公所總預算第二次追加

（減）預算案。歲入原預算數 122,023千元，追加後預算數 122,023

千元。歲出原預算數 131,121千元，追加減 5,096千元。追加減

後 136,217千元，歲入歲出短絀 14,194千元，預計移用以前年 

              度歲計賸餘，請 審議。 

主席洪若珊：對主計所作的說明，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沒有意見就

照案通過，逕付二讀。請主計回座。 

 

※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一讀會： 

主席洪若珊：現在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一讀會，請承

辦課作說明。 

方課長小萍：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早，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總說明，本所為促進民眾殯葬行為符合時代需求，加強對

本鄉鄉民使用殯葬設施之管理與維護，依據「地方制度法」、「殯葬

管理條例」，併參酌本鄉民情風俗，因地制宜，制定「金門縣烈嶼

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本自治條例草總共分五章 27 條，相關

條文有做了總說明，還有逐條的敘明，那以上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林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長耕：主席，我想在還沒有審議之前，本席先做一個瞭解。 

方課長小萍：是。 

林代表長耕：我看在整個會議資料裡面，那據本席瞭解，各鄉鎮並還未去接受這

些墓政業務，那在資料裡面也提過 101 年度以後，就不再補助我們

的預算。那本席想瞭解利與弊，如果利多於弊，我們再來考慮是否

接收，如果弊多於利我們是不是考慮一下，還是回歸由縣政府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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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席講的這一方面承辦課或鄉長，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然後

我們再來審議。如果弊多於利，我想還是回歸於縣政府管理會比較

好一點。我先做瞭解以後，如果有需要我們再審，如果沒有需要的

話，我們就回歸縣政府來管理。因為目前其他鄉鎮還是由縣府在管

理，101 年度以後就不再補助我們的預算，那是否還排擠到本鄉的

總預算，好不好？我們先做瞭解以後再審。如果回歸縣政府就不用

審，那如果利多於弊，那我們再來接收好不好，先瞭解一下我們再

審好不好，先聽聽鄉長和承辦課的意見好不好。 

洪鄉長成發：我來說明。 

主席洪若珊：那鄉長要說明！ 

洪鄉長成發：對。 

主席洪若珊：好。 

林代表長耕：先瞭解一下再審，如果利多於弊，利多我們當然來接收，那如果弊

多於利我們就不要去接收它嘛！ 

洪鄉長成發：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早，有關烈嶼公墓自治條例這部份，

因為從去年我接任以後，原本也是我們鄉公所這邊來管理，但之前

他們也沒有給我們補助的經費，沒有補助我們經費。因為去年這時

候我上任以後，有跟縣政府這邊就來反映這個問題。所以他今年度

就是今年度，包括我們去年整個東區跟西區原來的墳墓起掘，大概

做了一半。剩下我上任以後好像應該還有七、八十，有主的大概還

有八十座左右，其他就無主的。那這個因為後續做了一半也不能停

在那邊，那原本就是我們鄉公所這邊整個在做管理。那後來我跟民

政局這邊協調後，他今年度原本殯葬所也沒有這個預算。所以在今

年縣政府在 5 月份的定期大會的時候，就辦了一個追加，大概追加

300 多萬。那 300 多萬 170 幾萬就是要包括我們整個起掘以後，整

個再做整理包括整個圍牆這部份，要做個整理。那人事費的部份今

年度編列大概是 160 幾萬，那 160 幾萬工程這部份，我們已經發包

出去也可以保留，這個錢撥過來沒有問題。那縣政府這邊就是要求

我們，這個自治條例通過以後，今年度給我們的 160 幾萬就可以撥

給我們。 

                那我們現在鄉公所我們這個考量，那今年度縣政府已經有編列

這個預算，那如果自治條例通過以後，我們把這個錢 160 幾萬，能

夠申請撥到我們這邊以後，那後續明年以後，我們整個把這個墓

園，因為如果說目前來講，當然我們為什麼要去管理呢？實際上管

理這個公墓對我們公所這邊我們的人力，我們整個的工作量也是增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0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 

加，承辦課這邊的工作量也是增加。但是有一些部份因我烈嶼鄉離

島，大金門有什麼事情都可以處理，這邊可能還是比較不方便。那

我舉一個例子，像林英生校長他父親過世的時候，因為墓穴挖下去

挖到圓盤，圓盤他後來就往前面挪，結果沒有注意這個事情，那後

來整個棺木，放下去才發覺這個樣子，他後來又打電話下來，我上

去看了一下，如果像這種有這種事情發生，如果說沒有很明確的一

個答案，那可能就會造成很多很大的問題，雖然後來從開始那邊往

前移了大概 60 公分這個部份，那現在最簡單就是說我們這個自治

條例通過以後，之前他們都沒有補助我們這個錢，那 160 多萬先把

它撥過來以後，那明年我們再做一個考量。 

                隨時如果說這個事情我會跟縣政府這邊再來溝通協調，如果真

的他不合理，到時候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可以還給他，這點跟各位代

表報告一下，大概就是這樣子。而且現在還一個問題，我們在主導

的話，鄉公所來主導的話，我們整個公墓的墓園，實際上之前他們

像這公墓也是風水的問題。像之前我上任原本我們那邊沒有公共廁

所，結果他們那時候規劃，為什麼我們這個公共廁所時間要拖那麼

長呢？他那時候規劃在我們原本在 PC 那個停車場，那個地方要把

它打掉，要做在那個地方。但是我後續我看了那個地方以後，你廁

所做在那邊，後面有一些已經葬了很多墓在那邊，你把它擋住那可

能那些墓主他們可能會罵。所以後來我就暫停，叫他們暫停把這廁

所移到旁邊，現在我們現在要上去那個道路左邊這邊，那土地還要

變更重新申請使用執照，所以公墓現在就做到旁邊去。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清明節去拜拜那個祭祀

廳，那個祭祀廳當初建在那個地方也不是很恰當，因為後面祭祀廳

在第二層建了以後，後面一些墳墓都把它擋住了。那這次我們 A

區跟 C 區起掘完了以後。那我們現在是規劃明年度如果縣政府這

邊，反正現在我們能盡量爭取經費就盡量爭取，那做什麼地方實際

上做在小金門都沒有關係。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考量，就是如果明

年的話，那我們上面整個 A 區跟 C 區起掘完了以後，那我們可能

祭祀廳要把它打掉。打掉我們重新要把它建在第一層，就是現在 A

區跟 B 區那個地方。整個前面一條路要通到我們這個排樓，那這個

經費的部份，我們是有在考量縣政府這邊再跟他們，如果說要實際

上我們去年也提一個計劃送到內政部去，但是也是沒有下文。 

                那我現在是省政府明年度大概預定給我們 1,000 萬還是多一

點，所以那天我們原本之前是規畫，可能要做一個綠美化工程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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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那邊。大概二個禮拜前，省政府林組長來的時候，我們整個預算

給他做個變更，說不定我們可能要把這個錢先去做那個公墓祭祀

廳。但是後來原本他們那個專員是說這個可以不可以，林組長原則

上他說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我希望我們代表會這邊，就是我們

自治條例先給它過。那我們現在已經今天已經 8 號了，我們要把這

筆預算 160 幾先撥，撥過來以後那後續的話我們把這墓園整理好以

後，那我們不要管理的話，如果沒有要給我們經費，到時候我們還

是可以還給縣政府他們去管理，大概是這樣子，謝謝。 

主席洪若珊：鄉長請回座。 

洪鄉長成發：林代表先讓它過啦！錢先…。 

林代表長耕：先讓它過，明年如果不撥？ 

洪鄉長成發：明年…。 

林代表長耕：其他鄉鎮？ 

洪鄉長成發：沒有，我們之前幾年也沒有，我們今年也沒有，去年也沒有，我們

一年有編 160 萬左右。 

林代表長耕：我知道，會議資料寫得很清楚，我們審過他那個 160 萬才撥給我們，

如果沒有通過他那 160 萬就沒有嘛！ 

洪鄉長成發：那明年明年沒關係到時候不給我們，我們隨時都可以還給他。 

林代表長耕：還給他，不然休息一下，看其他的意見怎樣，我是沒有意見，要是

對我們有利的我們才去做，不然以後…。 

洪代表鴻斌：建議休息。 

主席洪若珊：休息 10 分鐘。 

會議主席蔡金爵：主席、各位代表，我們繼續開會，主席請發言。 

洪主席若珊：大會主席，我想請教一下承辦課一些問題。請問課長今天送過來審

議的這個自治條例，如果審議通過對我們本鄉的鄉親有什麼好處？ 

方課長小萍：報告主席，剛剛鄉長有提到，現在因為是比較不明確的狀態，第一

個是可以爭取到 160 萬這個業務費，這是他們補助我們的部份。 

洪主席若珊：不是，我是針對你今天送過來自治條例的部份，如果所有這個草案

通過，對於本鄉的鄉親有什麼更多的福利嗎？有什麼比較好的。 

方課長小萍：是這 160 萬爭取到。 

洪主席若珊：不是、不是，是針對這個自治條例來說，因為我們今天審議的是自

治條例，跟那個 160 萬的經費沒有問題。那就你送過來的這個草案

來講，審議通過對於我們鄉親有什麼好處？ 

方課長小萍：好，報告主席，那我跟主席這樣說明一下，就是說現行只有納骨堂

的管理自治條例，並沒有公墓的自治條例的存在。所以公墓因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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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錢的部份是繳回縣政府，這一部份現在沒有很明確的規範。就是

這個自治條例通過，殯葬設施就包括二個部份，一個是公墓一個是

納骨堂，二個部份都很明確的規範在這個自治條例裡面。就不會像

現在是懸在一半是在縣政府，一半是在我們這邊。那如果說主席講

的就是說對我們鄉親有沒有實質說，費用上或什麼其他的部份有沒

有比較減免，這個部份我們比較抱歉。因為我們是參酌縣政府的殯

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來訂相關的收費，所以如果以最多民眾相關

的收費部份，我必須承認之前是一次永久性的收費，就是納骨堂的

部份。那我們現在是參酌縣政府的話它是 25 年以後，就是要重新

再繳納一次費用。 

洪主席若珊：那簡單的說就是所有的收費，都是跟縣政府的殯葬條例是一樣的？ 

方課長小萍：參酌他們的，因為他們的納骨堂他們是有分樓層，那我們是不分樓

層的部份。 

洪主席若珊：對。 

方課長小萍：我們是只有選區沒有選位，我們是同一塔。 

洪主席若珊：收費的部份是一樣的嘛！ 

方課長小萍：他們收費跟我們不太一樣，因為他們還是有分樓層。只是說我們收

費的次數，本來我們是一次永久性收費，那參酌他們是改成 25 年

以後，我們必須再收一次費。因為自治條例我們必須參酌使用者付

費原則，那我們要自行經營這個部份還是要做考量。 

洪主席若珊：那如果以收支平衡來講回歸到我們本鄉來管理，在這一部份會有什

麼不一樣嗎？ 

方課長小萍：回歸到我們這邊，變成公墓的部份收入變成我們的。公墓現在是繳

錢繳到縣政府去。 

洪主席若珊：就是回歸到鄉裡，就是所有的墓政業務都是歸我們鄉裡的。 

方課長小萍：收入變成我們鄉裡的。 

洪主席若珊：就是納骨堂的部份，還有公墓都一併回歸到鄉裡了嘛！ 

方課長小萍：對，現成只有納骨堂。 

洪主席若珊：那如果這二項都回歸到鄉裡來講，一年我們大概收入會有多少？預

估。 

方課長小萍：因為過世人數，我…。 

洪主席若珊：我們就抓最多的來算。 

方課長小萍：我知道主席的意思是說收支能不能平衡，是不是？ 

洪主席若珊：對，你認為收支可以平衡嗎？ 

方課長小萍：沒有辦法完全平衡，還是要靠還是要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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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主席若珊：好，謝謝，我的問題大概就是這樣，謝謝。 

方課長小萍：謝謝。 

林代表長耕：課長我請問一下，有關明年度墓政業務費我們已經編列了，對不對

已經編列了？ 

方課長小萍：其實那個相關經費我們本來每年都有編。 

林代表長耕：101 年我們已經編了嘛！ 

方課長小萍：對。 

林代表長耕：你又說回歸到鄉庫的話，但是你的歲入並沒有編。 

方課長小萍：所以如果通過的話，如果不夠我們要再追加預算。 

林代表長耕：並沒有編，其實我們已經被縣政府唬弄很久了，一直都是他們在收

費，我們在支出，對不對？ 

方課長小萍：公墓的部份。 

林代表長耕：那你今年度你歲入沒有編，那今年度我們列了歲出已經編出去了，

那這部份你怎麼處理？ 

方課長小萍：報告代表。 

林代表長耕：你要怎麼處理？ 

方課長小萍：就我所知道，所以我想鄉長今年會去爭取。 

林代表長耕：不是爭取不爭取，我們已經通過，今年度我們 101 年度預算也通過，

也編了嘛！但是歲入部份我們並沒有編啊！ 

方課長小萍：100 年的部份歲入納骨堂的部份有編，納骨堂的歲入有編 20 萬，只

是公墓的部份本來就沒有編。 

林代表長耕：我是指公墓部份，我們現在是審墓政管理。那公墓的部份到目前收

費還是縣政府在收嘛！ 

方課長小萍：對。 

林代表長耕：那你目前並沒有把歲入編進去。 

方課長小萍：今年度沒有。 

林代表長耕：對啊！那你要如何處理？你要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懂我意思吧！ 

方課長小萍：跟代表報告，您的意思如果我們現在通過的話，因為現在也卡在年

底了，那如果真正公佈實施，也是接近明年度的 101 年度的一月

了，那就是說如果通過就是公墓收入的部份，再追加一筆收入。 

林代表長耕：你要趕快辦追加，要不然錢還是回歸縣政府。 

方課長小萍：對。 

林代表長耕：你曉得意思吧！ 

方課長小萍：對、對。 

林代表長耕：要你作這個說明，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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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課長小萍：是，謝謝代表。 

洪鄉長成發：主席，我再說明一下。 

會議主席蔡金爵：好。 

洪鄉長成發：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有關這個自治條例，剛剛主席問了這個

問題，實際上因為自治條例通過以後，我們除了今年的 160 萬可以

跟他撥到我們鄉庫來這第一點。第二點後續的話我們可以再爭取後

續的預算。那實際上自治條例沒有過這幾年，也是由我們鄉公所這

邊來管理啊！而且預算也是我們在編列，像明年度的預算我們也大

概編列將近 160 萬，那如果說沒有交回去，這自治條例沒有通過的

話，那我們如果沒有交回去維持現狀，那變成是我們自己鄉裡面預

算自己在支付就對了。那自治條例通過以後當初這 160 萬，後續的

話我們應該可以再向縣政府這邊來爭取預算。 

                對老百姓這邊有沒有好處，當然如果說，因為我們烈嶼鄉是個

離島，跟大金門各鄉鎮不一樣，如果鄉公所這邊來管理的話，那可

能應該會管理的部份比殯葬所他們那邊來管理，應該會比他們好。

鄉親有時候什麼事情反映，我們鄉公所可以隨時去配合，而且有需

要我們也可以動用到其他的資源。那像殯葬所這邊他們本身的經

費，除了編列的預算，如果要動用到其他的，他們也是有限。應該

是鄉公所這邊如果管理的話，可能會比殯葬所這邊好，我大概補充

這樣的說明，謝謝。 

林代表長耕：我來補充一點，承辦課我瞭解一下，我們歲出已經編了，不是像鄉

長所說的要去爭取。我們一通過馬上歲入要辦理追加，有沒有把握？

不是去爭取哦！我們一通過萬一歲入沒有編。 

洪鄉長成發：今年度沒有問題。 

林代表長耕：對，要有把握不是要去爭取。 

洪鄉長成發：不是。 

林代表長耕：我跟你講自治條例通過，我們月底還有一個臨時會，馬上來辦理歲

入的追加，有沒有把握？ 

方課長小萍：馬上提出來，只要我們代表願意幫我們審，我就趕快辦。 

林代表長耕：這個縣政府已經把我們收了好幾年了，那個預算都是我們鄉庫的

錢，對不對？那你如果要審的話，你要有把握把那個歲入馬上辦理

追加，有沒有把握？ 

洪鄉長成發：這有把握！有把握。 

林代表長耕：有把握？ 

洪主席若珊：是 100 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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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代表長耕：因為 101 年我們歲出已經編列通過了，但是歲入部份我們並沒有要

編列。 

洪鄉長成發：我們自己去申請撥款，就有那個依據就可以。 

林代表長耕：不可以只說去爭取。 

洪鄉長成發：爭取是以後的事。 

會議主席蔡金爵：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請鄉長上來一下。 

會議主席蔡金爵：鄉長請上報告臺。 

吳代表福全：因為追加減預算一年只有二次，我們不可能馬上年底來做這一次的

追加減。當然就是說我們這個自治條例通過以後，當然追加這個東

西本來就是要去做處理。我們要怎麼向縣政府把這筆錢要回來。這

個部份我們要怎樣辦收入，要追加減預算一年只有二次，就配合那

二次的時間。要辦理追加減預算，而不是說年底馬上辦，馬上辦又

用掉一次，而且比較不明確的狀況之下可能會有問題。那現在主要

請鄉長上來是說我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是說我們代表會在一個我

們監督鄉政的立場來講，我們也是大家都是為我們的鄉民在服務，

尤其公墓這個東西，是一個我們烈嶼地區的，大家也會非常考量，

非常慎重的這個問題。那因為我們也考慮到自治條例通過以後，如

果說後面衍生一些其他的問題，包括縣政府這邊協調上面的問題的

話，是比較不恰當的。 

                那當然這個預算一直編在鄉公所，就是一直在做錯誤的事情，

只是我們代表會沒有發現，但是當時也沒有一直去追問這個問題。

早期的時候墓政業務是歸縣政府，然後款項撥過來的時候我們代

管，那時候我們是，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當代表的時候，我還記得

林建年那時候的費用是縣政府的費用。後來是他退休的時候，才剛

好把這個業務搬到鄉公所，預算才由鄉公所來編列，所以這個部份

是當時我們自己也疏忽也沒有發現。那當然一直用鄉庫的錢，在支

用我們墓政的業務，結果收入都是縣政府在收入，這個已經是一個

有錯誤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也在討論這個關鍵點，所以是公所如果以前我們可

能都是這樣子一直過，也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那是請公所這個部

份，要極力的跟縣政府去反映這個不合理的地方。那我們現在就是

說既然自治條例審了以後，變成是有收入跟支出的部份，我們自己

要去管理。那當然收支絕對不可能平衡，那不可能平衡這個落差的

部份，縣政府要如何來協助我們，當然不管他是用專款的方式，或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0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 

什麼樣的方式，這個都是我們鄉公所應該要去努力的。並不是說我

們今天質疑這個條例的這些問題，所以我們請鄉長能夠瞭解一下。

因為在一個監督的立場，我們也是很希望說我們能夠爭取得到的，

我們就盡量去爭取。那當然最終不管怎麼樣，都是為了我們這個鄉

親的福祉、福利在做事。 

洪鄉長成發：好，那謝謝吳代表寶貴的意見。 

洪主席若珊：大會主席，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請問鄉長。 

會議主席蔡金爵：好，請發言。 

洪主席若珊：那鄉長是不是說如果以現在我們發現的這些問題來講，這個草案現

在來審應該是會有爭議性。是不是說請鄉長可以再去跟縣政府做一

個溝通協調，那如果說在 101 年往後的每一年，它在這個墓政業務

上都可以給我們一定的補助的話，我們再來審議這個條例，會不會

比較恰當一點？因為你今年一旦審過了，那明年在經費上沒有得到

我們想要的補助，或是收支平衡上可以給我們一定的支持，那你說

要把這個業務再還回去，好像有一點像兒戲啊！那以一個監督的單

位來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種行為是有些不妥，本席是這樣建

議，謝謝！ 

洪鄉長成發：有關這個事情，實際上之前我還沒有上任之前，前任的鄉長他大概

什麼時候，這我不瞭解啊！什麼時候，但是一直到現在到今年來

講，所有我們公墓整個的支出，都由我們自己公所這邊編列預算。

因為今年有發覺這好像不太合理。所以我去跟縣政府那邊去反映才

有後來追加這 300 多萬。因為就是有這 300 多萬，所以才弄這個自

治條例，不然如果沒提的話，沒提到問題我們大家沒發覺問題的

話，應該還是由鄉公所這邊預算自己來管理，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像這樣子明年度的話，實際上這有時候很現實，

講實在的當然這個問題有時候縣政府他們局室這部份，有時候他們

的腦筋也是轉不過去。那如果說這個事情直接跟縣長來討論，找主

計室的主任來討論的話，應該後續的話，預算應該不是有很大的問

題，我的看法。那如果沒有像這樣子的話，今天這個條例不過的話，

那是從元月 1 日開始那我們鄉公所，後續就不再討論這個問題。就

還給他們殯葬所，那元月 1 日包括我們明年度編列的預算，那我們

也不用了，我們到時候就追減掉了。那是不是我們就行文給殯葬管

理所這邊，元月 1 日由他們自己來接。但是這要考量一個問題，這

個問題下去的話，如果鄉公所這邊來管理可能會比較好，殯葬所這

邊來管理的話，可能就沒有像說有時候鄉親有什麼反映，有什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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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時候可能到時候可能是直接找殯葬所，還是透過鄉公所，再協

調殯葬所這部份。 

                那因為再來一個問題就是縣政府跟鄉鎮公所現在都是法人代

表，如果不是法人代表，那現在整個組織架構已經不一樣了，那以

前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公所這邊的，包括經費包括人事部份，還是由

縣政府這邊來主導。那現在因為已經改成法人代表，所以縣政府跟

公所都是同樣法人代表。金門為什麼這樣子，臺灣的話臺灣的殯葬

大概都是由鄉鎮公所他們這邊，他們自己來管理。因為臺灣他們殯

葬所他們實際上都是賺錢的。所以可以增加他們鄉裡面鄉庫的財

源，那因為我們這邊但是我們是不考量賺錢不賺錢，最主要是如何

整個來服務我們這邊鄉親的需求，來提昇整個管理的品質這樣子

的。 

                那至於我們公墓這邊有編列歲入這部份，後續的話是不是說來

不及辦追加減的話，那我們先行個文給我們代表會。那代表會這邊

暫時等到下次併明年度，年中還是什麼時候追加減預算來併入，到

時候再來做一個補一個程序，這應該還是可以，那大概應該就是這

樣子。 

會議主席蔡金爵：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當然我相信在於我個人的看法裡

面，就是說當然公所不管怎樣這個，這個業務當然由公所來承攬的

狀況之下，來做的狀況之下有些事情要應急，要處理會是比較方

便。當然會由殯葬所很多事情考能在處理上面，很多時候會有不方

便的地方。那現在我們所要爭議的，就是我們畢竟審這個條例，過

了以後衍生後面的後續的一些經費的問題，如果鄉公所真的有這個

能力爭取得到，我們是應該我也是建議應該要審一審，因為畢竟審

完以後，馬上面對的就是當你 100 年度的這些部份，該補助的部份

就進來。再來就是 101 年我們的歲入部份，增加的部份就開始會有

產生，然後再來就是說後續因為這個部份，支出的部份是不是鄉公

所有這個能力去爭取得到，要不然的話還是會衍生一些其他的問

題。 

洪鄉長成發：這個經費不是很多的經費啦！實際上在縣政府這邊，整個的考量那

有時候經費部份，沒有的地方，可能不足的地方也不是很多，那有

些地方可能可以爭取，到時候如果我們整個的總預算，這部份應該

不會有很大的問題，應該沒有很大的問題。像今年度中央統籌分配

款，剛好這個昨天才來了一個公文，又多了 1,600 多萬，都有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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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那這些經費的部份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那當然除了我們的經

常門這部份，那資本門這部份我們可以再做，繼續再去爭取，這不

是有很大的問題。 

方代表水萬：吳代表的講法，是跟你不一樣有落差，就是說能夠在單項，單項可

以專款。 

洪鄉長成發：單項，但這個錢不是很多嘛！大概如果說我們這邊的收費，由我們

這邊鄉公所繳入我們這邊的鄉庫的話，那一年也不會超過 100 萬，

大概應該幾拾萬的經費，大概這樣就夠了。那因為我們平時大概都

有在拜拜，包括清明節這部份那這一些都是，我們這部份可能我們

做得比他們大金門那邊還更好。 

方代表水萬：因為我們這單項，我們這一講他就比較容易通過。 

洪鄉長成發：那原本之前你看這幾年原本都沒有啊！對不對？因為今天討論這個

自治條例，就是因為有這筆經費，縣政府要補助過來因為我們這個

自治條例要通過。如果沒有這筆經費要進來，那可能就不會去討論

到這個問題，可能大家也不會也就不會發覺問題，還是照往年以前

的這種模式在做，應該是這樣子。 

會議主席蔡金爵：主席、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沒有）如果沒

有，我們下午再繼續進行討論。那早上的會議就進行到這邊，

散會。 

主席洪若珊：方課長，你準備的資料有没有先發給他們，你就先發給他們，現在

發的資料是他送過來的開會資料，裏面跟現在發的資料不太一樣，

然後課長承辦人他是希望說如果到時候審的以現在發下去的這一

份來審，我們現在開始繼續開會，進行的議程一樣是金門縣烈嶼鄉

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一讀會，方課長你還有没有要補充的 

            嗎？ 

方課長小萍：報告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針對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的部分，就剛剛主席請我發給各位的是勘誤的部分，我

想說二讀的時候再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說哪些文字請求修正，還

是希望跟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能就修正的自治條例草案來做審

議，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洪若珊：針對承辦課的說明，各位代表同仁，有没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如果

没有其他的意見，就照原案一讀通過，然後逕付二讀，各位代表，

有没有意見？（無），那就逕付二讀。 

方課長小萍：謝謝。 

主席洪若珊：我們今天的議程就是審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的第二次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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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預算案第二讀會，還有一個是白沙大姊鄉業務觀摩心得報告，

還有一個是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的第二讀會，現在我們先從

追加減的二讀會，先進行這個，請承辦課做說明做報告。 

洪秘書國泰：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洪鄉長、鄉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報告烈嶼鄉民代表會追加的預算項目，31 款 01 項 01 目 01 節，一

般行政、行政管理，原列預算數 480萬 2,000元，追加預算數 93,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 489萬 5,000元，追加的部分是 0200業務費，稅

捐及規費及保險費，物品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一共 93,000

元，原主席座車燃料稅及檢驗費，這個是追加 5,147元，原主席座

車保險費，這個是 2,591元，原主席座車油料費 34,262元，還有原

主席座車車輛養護費是 51,000元，這個是原 1026-QS這個座車改

為本會的公務車所有的追加經費，報告完畢，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洪秘書國泰：請翻開第 12 頁，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1 款 01 項 02

目 01 節議事業務、議事業務，原列預算數是 735萬 3,000元，追加

預算數是 23 萬 1,000元整，追加後預算數是 758萬 4,000元，這個

主要是配合本會代表 100年下半年的配合公教員工待遇調整及副主

席經費的調整，調整的項目是 0100人事費，追加的預算是 23 萬

1,000元，這是副主席及代表研究費調整的所有的費用，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洪秘書國泰：請翻開第 13 頁，資本門，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1 款

01 項 90 目 01 節一般建築及設備，這個主要是，原列的預算數是

86 萬 8,000元，追加預算數是 5 萬元，追加後預算數是 91 萬 8,000

元，這個主要是增加主席電腦設備乙組，編列了 5 萬元，請審議。 

洪主席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洪秘書國泰：代表會的報告完畢。 

洪主席若珊：請秘書回座，下一個承辦單位。 

洪課長國棟：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午安，請翻開到第 14 頁，金門縣

烈嶼鄉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

細表，經常門，中華民國 100年度，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及編

號，32 款 02 項 01 目 02 節，一般行政、事務管理，承辦課是行政

課，原預算數是 483萬 8,000元，追減預算數是 9 萬 3,000元，追

加減後預算數是 474萬 5,000元，歲出計畫及說明，一、計畫內容：

原主席座車 1026-QS 經費調整案，二、預期成果：依計畫內容如期

完成，0200 業務費追減 9 萬 3,000 元，0221 稅捐及規費 5,147 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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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主席座車油料費，0231 保險費是 2,591 元，是原主席座車保險費，

0271 物品費，是原主席座車的油料費是 34,262 元，0282 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是原主席公務車輛的養護費，編列了 51,000 元，這個

原先是編列在鄉公所的車輛維護費裡面，請各位代表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課長請回座。 

方課長小萍：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麻煩請翻開到第 15 頁，經常

門，33 款 02 項 01 目 02 節民政業務、調解業務，原預算數 9 萬元，

追加預算 9 萬元，追加減後預算數 18 萬元，主要是辦理本鄉調解

委員會赴台業務觀摩等參訪活動，編列一般事務費 9 萬元，本案已

提請貴會先行墊付在案，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謝謝，請翻開到第 16 頁，經常門 33 款 02 項 01 目 03 節，民政業

務、基層自治業務，原編列預算數 72 萬 9,000元，追加預算 30 萬

元，追加減後預算數 102萬 9,000元，主要是辦理澎湖縣白沙大姊

鄉互訪活動參訪活動費，編列一般事務費 30 萬元，本案已請貴會

先行同意墊付在案，敬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謝謝。 

主席洪若珊：請課長回座，建設課。 

吳 代 理 課 長 鉉 超 ： 主 席 、 副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好 ， 請 翻 開 第 1 7 頁 ， 金 

                   門 縣 烈 嶼 鄉 總 預 算 第 二 次 追 加 減 預 算 歲 出 計 畫 說 

                   明 提 要 與 各 項 費 用 明 細 表 ， 經 常 門 ， 業 務 計 畫 及 工 

                   作計畫名稱及編號，58 款 02 項 01 目 06 節農產推 

                   廣 、 農 漁 業 推 廣 ， 原 預 算 數 是 0 ， 這 一 次 追 加 是 6 

                   萬 5,000 元，追加後預算數是 6 萬 5,000 元，計畫 

                   內容是 辦理 1 00 年 度發展 地方農 業產 業 文化活 動及 

                   研 習 計 畫 ， 我 們 這 一 次 追 加 了 0 2 5 0 按 日 按 件 計 資 

                   酬金，我們編列了 5 萬 7,000 元，0279 一般事務費， 

                   這一次追加了 8,000 元，合計是 6 萬 5,000 元，請各位代表

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吳 代 理 課 長 鉉 超 ： 接 下 來 請 主 席 、 副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翻 開 第 1 8 頁 ， 

                   業 務 計 畫 及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 6 0 款 0 2 項 9 3 

                   目 0 1 節 道 路 橋 樑 工 程 、 道 路 橋 樑 工 程 ， 承 辦 單 位 

                   是建設課，今年度原預算數 500 萬，這一次我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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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 400 萬，追加後的金額是 900 萬，計畫內容是 

                   依 據 鄉 民 實 際 需 要 及 急 需 整 建 與 破 損 道 路 修 補 

                   等，用途別科目是 0300 設備及投資，0303 公共建 

                   設及設施費，這一次預定追加 400萬，請各位代表審議。 

主 席 洪 若 珊 ： 各 位 代 表 ， 有 没 有 意 見 ？ （ 無 ）， 請 課 長 回 座 ， 社 會 課 。 

吳 代 理 課 長 玉 華 ： 主 席 、 副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 大 家 好 ， 請 大 家 翻 開 到 

                第 1 9 頁 ， 業 務 計 畫 及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 經 常 

                門 ， 社 會 福 利 、 社 會 福 利 ， 承 辦 單 位 社 會 課 ， 原 編 

                列預算數 1,085 萬 3,000 元整，追加預算 是 16 萬， 

                追 加 後 預 算 是 1 , 1 0 1 萬 3 , 0 0 0 元 整 ， 這 次 追 加 的 預 

                算 主 要 是 辦 理 我 們 本 鄉 各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赴 大 姊 鄉 

                白沙鄉參訪的一個業務費用，本案業由貴會先行墊付在案，請

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請回座，人事。 

許兼人事績偉：主席 、副主席、各位代表 ，大家好，請翻開 第 20 頁， 

              業 務 計 畫 及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 8 9 款 7 4 項 0 1 目 

              0 1 節 ， 公 務 人 員 各 項 補 助 ， 承 辦 單 位 人 事 室 ， 原 預 

              算 數是 130 萬元 ，追 加 20 萬元 ，追 加後 預算 數 是 150 

              萬 元 ， 追 加 的 部 分 主 要 是 辦 理 代 表 會 洪 秘 書 國 泰 眷 屬 

              喪葬補助費，編列在 0121其他給與的部分 20 萬元，請各位代表

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人事請回座，金門縣烈嶼鄉 100

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照原案通過逕付三讀，現在請承辦

課繼續做澎湖縣白沙大姊鄉參訪的心得報告方課長小萍：100年度

參訪澎湖縣白沙大姊鄉業務觀摩心得報告（如附資料）。 

主席洪若珊：針對民政課的報告內容，各位代表有没有什麼要提出來討論的，吳

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主席、副主席、各位課室主管，我們看到那個，真的很感動，課長

這樣子幾天的行程裏面，這麼用心的把所有的，說實在的，我們真

的，有些時候我們出門真的感覺是走馬看花，看一看回來也，當然

我們看了別人的優點，看一看自己要有怎樣的做法，這也是我們值

得學習的地方，但是方課長真的非常的用心把這個所有的資料真的

弄得非常的完整，覺得內容各方面都非常的仔細，我自己在澎湖，

我也說實在的，我在軍中的時候澎湖待過，差不多四五年前，來來

回回去了好幾趟，說實在的你要叫我去寫這樣的心得，我也寫不出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0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 

來，所以說這個是公所同仁，我相信每個都很優秀，尤其像課長對

這個事情的重視，我的感覺是說，我們有些時候不管公所任何的付

出，該值得我們鼓勵跟獎勵這個部分的話，有些時候我們在於監督

的立場，我們還是對於方課長的表現都非常的讚美，好，謝謝。 

方課長小萍：謝謝吳代表。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還有没有什麼要提出來討論的？那請課長回座，謝謝課

長那個這麼用心的做這個心得報告，那我們看了覺得烈嶼也充滿了

希望，希望後續的努力繼續加強，現在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待會兒

就是審那個自治條例。 

主席洪若珊：現在我們繼續開會，進行的議程是本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的第二讀會審議，進行逐條審查，然後請承辦課做說明。 

方課長小萍：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請各位代表翻閱我們剛剛所核

發下去的草案總說明，請大家直接看到下一頁，草案逐條說明，跟

各位報告，請各位代表做審查，總共有二十七條，第一條：金門縣

烈嶼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管理及維護本鄉殯葬設施，依據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條及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制定金門縣烈嶼鄉殯葬

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者，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條主要是明定授

權依據，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0條第3款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為

地方自治事項，故制定本自治條例，明定使用本鄉殯葬設施應先適

用本自治條例，如未規定始適用其他法令規定，敬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有没有意見？（無），没有意見，通過。 

方課長小萍：謝謝，第二條：本自治條例之殯葬設施係指烈嶼鄉民眾公墓及納骨

堂，主要是明定殯葬設施項目及範圍，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第二條有意見嗎？（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三條：本鄉鄉民之身分認定標準如下：一、出生時即入籍本鄉，

二、設籍本鄉ㄧ年以上者，三、申請人設籍本鄉三年以上者，其配

偶、直系血親親屬，比照本鄉鄉民之規定辦理，本條主要是明定本

鄉鄉民之身分認定標準，這個部分有稍做修正，原本提我們代表會

的第三條的部分，後面的部分是申請需要具備的文件，因為在後面

的條文已經有規範了，所以那些部分算是贅詞，所以我把它刪除，

以上報告，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這個草案的部分，第三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吳代表請發

言，這個第三條的第三小點。 

吳代表福全：就是有關於在本鄉設籍三年以上，這個地方要不要做一個修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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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現在最主要是說很多的包括像現在目前的金酒的狀況也是

一樣，我們不希望外來人口把我們很多的福利都給佔用到，現在這

個地方因為它本身設籍一年以上它本身就已經算數了，但是他的配

偶部分，我們是應該，會不會三年太短，如果這樣子的話，因為如

果說是以後像台灣靈骨塔那種狀況，價格越來越高的時候，會不會

有這種排擠的現象，看是不是建議修過五年或者是十年之類的，大

家討論看看，我建議是修五年。 

主席洪若珊：這個關係到我們全鄉鄉民，跟我們全鄉鄉民都有切身的關係，這個

看是要這一條先保留起來，還是，直接可以修，各位代表，有没有

什麼意見。 

林代表長耕：第三條應該是申請人得設籍本鄉五年以上還是三年以上的，加個

「得」字。 

洪鄉長成發：三年五年這都不要緊，隨時可以修，有必要可以做個調整。 

林代表長耕：得設籍，加個「得」字。 

主席洪若珊：這個設籍的年限，各位代表認為是要設在幾年比較適當？討論一

下，五年，十年。 

洪代表鴻斌：五年。 

蔡代表金爵：五年。 

主席洪若珊：到時候這個就改為五年。 

吳代表福全：剛才林代表提到申請人得設籍。得。 

主席洪若珊：好。 

吳代表福全：比照本鄉民，是本鄉鄉民還是本鄉民。 

方課長小萍：本鄉鄉民，因為我們用詞是本鄉鄉民。 

吳代表福全：本鄉鄉民。 

主席洪若珊：承辦課，你紀錄一下。 

方課長小萍：好，那我這邊就改為申請人設籍本鄉五年以上者，其配偶、直系血

親親屬，得比照本鄉鄉民之規定辦理。 

主席洪若珊：針對這個草案的第三條，承辦課的說明，各位代表，還有没有意見？

（無）。 

方課長小萍：謝謝，第四條：使用本鄉公墓及納骨堂等各項設施，如有下列各項

情形之一者，得憑有關證明文件申請免繳費用：一、本鄉轄內居民

服兵役之現役軍人、義警、義消、民防等人員因公作戰或演習死亡

者及公務員因公殉職者。二、本鄉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三、本鄉

亡者無血親可處理後事者或轄內無主、無名屍等。本條是明定納骨

堂 免 收 使 用 費 標 準 ， 這 個 部 分 只 有 稍 做 修 定 ， 原 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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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裏面增列「公務員因公殉職者」，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的第四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五條：本鄉公墓墓基每座之使用面積為長 3 公尺、寬 1.5 公尺，

本條是明定墓基面積，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第五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六條：在公墓內營葬，其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公分以下，傳染病

死亡應在一公尺五十公分以下，墓穴並應嚴密封固，本條主要明定

埋葬棺木規格，敬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第六條條文，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七條：營葬時不得破壞墓園內任何設施及毀損他人墳墓，違者應

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本條明定營葬者損壞他人墳墓責任，提請審

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第七條條文，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第八條。 

方課長小萍：第八條：使用墓地應檢附「死亡證明書」一份及申請人身分證，向

本所繳納使用費，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非經本所核發「埋葬許

可證」者不得收葬，本條明定公墓使用應備文件，原本送過來的有

一點小疏失就是原本有多一個「墓地使用許可證」，這個部分我們

做刪除，只要有「埋葬許可證」就可以了，以上報告，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八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九條：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提示「埋葬許可證」，由公墓管理

員測定墓地之正確位置及面積後，並依照本自治條例規定接受公墓

管理員之指導建造墳墓，本條明定營葬者需接受公墓管理員之指

導，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九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十條：本鄉民眾公墓徵收使用費標準如下：一、本鄉鄉民收費新

臺幣二萬元整。二、非本鄉鄉民收費新臺幣四萬元整，本條主要是

明定收費標準，這個部分只有文字修正，本來是寫「本鄉籍」，這

個依照第三條改為「本鄉鄉民」，所以是做部分的文字修正，提請

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十一條。 

方課長小萍：第十一條：墓地使用以二十年為限，墓主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內自

行起掘洗骨、曬乾、消毒，安放於合法靈（納）骨堂（塔）或其他

專門藏放骨骸（灰）之設施內，原墓地無條件收回，如逾期不遷者

得由本所代為遷葬於其他合法靈（納）骨堂（塔）內，其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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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墓主或死亡者遺族徵收之，本條主要明定墓基使用年限及相關措

施作為，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一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這裏面第十一條，這個是對於他使用以後，我們是對於他還有遺族

的人來做處理，那如果已經没有遺族的人怎麼辦，就是說你現在二

十年到了，結果他的子嗣都已經不在了。 

方課長小萍：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就是由本所代為來遷葬，因為 20 年以後有輪

葬的問題一定要把它做起掘。 

吳代表福全：這個部分要不要修正一下。 

主席洪若珊：後面再加註。 

吳代表福全：再加註一下，如果已經没有遺族了，它的經費是由公所自行負責還

是怎樣，這個文字上面把它加一下。 

方課長小萍：那我這邊調整修正，其所需費用…。 

林代表長耕：第四條不是有本鄉亡者無血親可處理後事或轄內無主、無名屍等，

第四條就有訂了。 

方課長小萍：第四條是說免繳費用。 

吳代表福全：第四條是起掘，當事人要埋葬就已經是無主了，後面那個是它埋葬

的時候是有主，起掘的時候無主。 

主席洪若珊：承辦課來。 

方課長小萍：那我這邊做這樣的修正，代表討論看看，後面加一句若無遺族者由

本所逕為處理。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針對草案的第十一條，承辦課的說明還有没有意見？

（無），没有意見就是照承辦課後來修正的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二條，墳墓棺柩或屍體起掘時須通知本所會勘，始能開具相關

證明，非經本所許可不得起掘，主要明定起掘需經申請，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二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十三條，改葬洗骨應行消毒，撿骨後原墓基應整平並銷毀古棺，

清理一切廢物，主要明定改葬需經消毒並清理墓基，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三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方課長小萍：第十四條，使用納骨堂應先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納費用，領取進堂

許可證，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理進堂事宜。使用期限為二十五年，

期滿得申請延長使用，並重新繳納規費。逾期未繳者，經本所通知

補繳，未於三個月期限內繳納者，本所將骨灰（骸）集中火化後處

理，本條主要明定納骨堂使用程序、使用年限及逾期未重新繳納規

費者之處理方式，這一條有做部分的修正，把使用年限加進去，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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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們逾期未繳費的處理方式，針對這個部分。 

林代表長耕：我想加本鄉鄉民，使用期限為二十五年期滿可以延長使用，以下把

它刪除，加個本鄉鄉民，使用期限為二十五年，期滿可以延長使用，

以下都把它刪除掉。 

主席洪若珊：就是不需要再繳費的意思。 

林代表長耕：對。 

主席洪若珊：那就等於不存在這二十五年的期限。 

林代表長耕：你如果需要…。 

洪主席若珊：就是不需要再繳費的意思，二十五年以後還是照樣不收費。 

林代表長耕：對。 

主席洪若珊：好，承辦課來，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福全：我也做個建議，因為這個規定以後有問題的話也是隨時可以修，以

後有問題的話也是可以修正，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縣府的財政狀

況，我們任何東西都不收費都没有關係，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考慮

一個使用者付費的狀況，因為我們現在所付的，我們本鄉鄉民總共

才付二萬元，非本鄉是四萬元，就算四萬元使用二十五年，我們是

不是做個調整，因為說實在的，納骨堂裡面還是必須有人管理，這

些管理的費用包括冷氣的費用，這些費用說實在的全部都是由我們

鄉庫來支，以目前財源的狀況可能是不受影響，如果考量把年限稍

微修正，然後繳費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考量一下，因為說實在的站

在使用者付費的立場應該是可以考量的，包括營運的部分可以 

            做個討論。 

方課長小萍：承辦單位這邊做個說明，我們會訂使用期限為二十五年是參考縣政

府，另外為什麼要訂後面說如果重新繳納規費不繳納處理的方式，

如果不明訂的話，之後的處理上會有困難，就不曉得後續怎麼處

理，没有一個法律明文，那如果改成本鄉鄉民使用期限二十五年，

會出現一個問題，非本鄉鄉民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訂幾年，一般會訂

使用年限是因為如果他不繳錢要重新拿出來處理，如果不寫後續會

出現說我們不知道後面要依什麼來處理，二十五年到了我們要做什

麼，為什麼會訂後面這些，就是因為有處理上的一個依據。 

林代表長耕：我們再加一個非本鄉籍的給它一個期限，可以再加入。 

方課長小萍：跟代表報告，我們訂期限就是因為還要再繳錢，如果不需要再繳錢

其實就不需要再訂期限了，如果不需要繳錢乾脆就直接刪除，就不

要訂期限。 

洪鄉長成發：尊重林代表的意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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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課長小萍：如果這樣子的話，就是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理進堂事宜，後面全刪，

不要年限不要再繳了。 

林代表長耕：以後隨時可以修改，暫定是這樣。 

主席洪若珊：承辦課，你重新修正後再報告一次。 

方課長小萍：修正第十四條，使用納骨堂應先向本所申請並一次繳納費用，領取

進堂許可證，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理進堂事宜，說明的部分我們就

一併修正，就是明定納骨堂繳費方式就好了，不要使用年限這些。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四條，各位代表，還有没有意見？ 

           （無），没有意見就照承辦課的說明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五條，使用納骨堂應先檢具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正本驗還)、印

章、往生者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謄本，並檢具下列證件之ㄧ，向

本所申請並完納規費後，持繳費收據向納骨堂管理員洽辦晉堂使用

事宜。一、火化許可證。二、 墓政管理單位之遷葬或撿骨證明。

三、 立案許可之機構出具之骨灰（骸）案存遷出證明。本條明定 

            納骨堂使用應備文件。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五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六條，凡使用中途退堂遷出者，應向本所申請註銷，已繳費用

不予發還，如須再行使用納骨堂者，應重新申請，並繳納使用規費。

主要明定遷出再使用應重新繳納規費，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六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七條，本鄉鄉民往生者使用納骨堂之收費標準如下：一、骨骸

櫃及地藏王神後特區骨灰櫃每具新臺幣二萬元整。二、骨灰櫃每具

新臺幣一萬元整。三、夫妻骨灰櫃每具新臺幣二萬元整，採一次性

收費，共四萬元整。四、骨罈、骨灰暫寄放每具每月新台幣五佰元。

(不滿一月以一月計算)。本條主要明定納骨堂收費標準。這個部分

有修正一點點，就是本鄉籍改成本鄉鄉民，還有增列地藏王神後特

區骨灰櫃每具二萬元的規定，還有夫妻櫃的部分，採一次性收費共

四萬元整，這樣可能會比較明確，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七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八條，非本鄉鄉民往生者使用納骨堂之收費，依前條之標準，

加一倍收取使用費，明定非本鄉鄉民收費標準，這個部分也是文字

修正，原本是外鄉鎮巿改為非本鄉鄉民，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八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九條，本納骨堂可預定夫妻骨灰櫃位，使用規費於申請時依本

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十八條之標準，一次繳清，並由本所發給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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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證明書，但使用時須檢附本條例第十五條所須之文件及預約證明

書後向本所辦理，申請人得取消預約，經本所核定後無息退還使用

規費。本條主要明定夫妻骨（灰）骸櫃位之預定櫃位規定，提請 

            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十九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條，民眾公墓、納骨堂設管理員及管理工各一人，負責辦理

下列事項：一、墓園、納骨堂及其他一切設施之維護暨使用管理。

二、受理墓地使用測定墓基位置面積及指導使用人依照規定營葬

造。三、受理申請進入納骨堂及指導安置等事宜。四、墳墓及骨罈

之管理維護。五、其他有關事項。主要明定殯葬設施管理人員之設

置及管理人員工作事項，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我們現在鄉內有設管理員及管理工各一人嗎？目前現在以我們墓政

業務這一部分我們是怎麼處理的？ 

方課長小萍：目前為止我們是請一位約僱人員跟一位就是臨時人員，就是二位。 

主席洪若珊：就是等於一樣這二位。 

方課長小萍：對，原則就是這二位，我們没有增列。 

主席洪若珊：好，OK，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

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一條，民眾公墓、納骨堂應備置簿冊永久保存，分別登記下

列事項：一、死者姓名、性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及生、

死之年月日、使用日期、使用地點位置或編號。二、死者主要家屬

或關係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住址、通訊處、

聯絡電話及其與死者之關係。主要明定公墓簿冊登記事項，這個部

分只有一個贅字「及」，「及」字我們做刪除，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一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二條，民眾公墓內嚴禁下列事項：一、偷葬。二、露棺、露

置骨骸或屍體。三、放飼禽畜及曝曬物品、農作物。四、掘起泥土，

竊佔使用。五、練習打靶或作刑場。如有發現前項情事，公墓管理

員除應制止外，並應報告本所依法究辦。主要明定公墓內禁止事

項，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二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三條，公墓內之墳墓如有損壞，公墓管理員應通知營葬者或

墓主逕行整修。明定營葬者或墓主應負責墳墓之整修，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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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三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四條，管理人員應忠於職守，不得有違法徇私、舞弊瀆職行

為，若經查覺，除撤職外並移送法辦。主要明定公墓管理員盡忠職

守。這個部分有稍做修正，條文的部分原本用詞包括公墓跟納骨

堂，所以我們把贅詞拿掉直接寫管理人員就可以了。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四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五條，公墓、納骨堂使用收入應列入預算或設置公墓管理基

金，作為殯葬設施更新、改善、管理、維護及宣導使用。主要明定

規費收入用途，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五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六條，墳墓及存放納骨堂之骨罈、骨灰，如遇天災、地變或

人力無法抗拒之因素損毀者，本所概不負責任。主要明定天災或人

力無法抗拒之因素責任範疇，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六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 

方課長小萍：第二十七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主要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

行日期。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針對草案條文的第二十七條，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見？（無），通

過，請承辦課回座，林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長耕：有關第十一條，我想使用年限可以二十年，但一般老百姓對於這個

日期可能没有辦法去注意到二十年，加註由本所通知還是怎樣，加

幾個字，你没有通知，他怎麼知道二十年到了，你就去把它遷葬，

那墓主不知道的話那怎麼辦，一般誰會去記二十年到了，你要加註

一個，你管理員要去通知他，他才知道二十年到了，二十年到了你

就自行去處理事情，這樣講太不合理了吧！誰會去記二十年到了。 

洪鄉長成發：這跟別的地方又不太一樣，二十年到了整區整體下去弄。 

林代表長耕：我覺得十一條還是要討論一下，要加註一下，由公所主動通知還是

怎麼樣。 

主席洪若珊：副主席，請發言。 

蔡副主席金爵：一個月的期限也太短了，我們要放鬆一點，有的人在台灣，再多

幾個月。 

林代表長耕：二十年到了，這裏挖一點那裏挖一點，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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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洪若珊：承辦課先請回座，我們討論一下，休息十分鐘。 

主席洪若珊：現在繼續開會，課長你說明一下剛才有爭議的那二個條文。 

方課長小萍：有關第七條的部分，我們建議調整成「營葬時不得破壞墓園內任何

設施及毀損他人墳墓，違者應負法律責任」，刪除「上之一切」四

個字，違者應負法律責任，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針對草案的第七條修正後，各位還有没有意見？（無），

通過。 

方課長小萍：第十一條的部分，原則上修正為「墓地使用原則以二十年為限，配

合本所墓區輪葬整體規劃，墓主應於通知期限屆滿六個月內自行起

掘洗骨、曬乾、消毒，安放於合法靈（納）骨堂（塔）或其他專門

藏放骨骸（灰）之設施內，原墓地無條件收回，如逾期不遷者得由

本所代為遷葬於其他合法靈（納）骨堂（塔）內，其所需費用向墓

主或死亡者遺族徵收之，若無遺族者，由本所逕為處理。提請審議。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針對草案的第十一條修正後，各位還有没有意見？（無），

没有意見就通過，大會決議，就是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即照原案修正後二讀通過逕付三讀，各位代表，還有没有

意見？（無），今天的議程就到這裏結束，散會。 

方課長小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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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洪秘書國泰：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十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二會次會議，本

次會議應出席代表六位，現在已簽到代表六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

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同仁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首先先請洪

秘書宣讀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洪秘書國泰：宣讀第一會次會議紀錄，100年 12 月 8 日第一會次會議，審議金

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照原預算二

讀通過，逕付三讀。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二讀會，修正下列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申請人設籍本鄉五年以上

者，其配偶直系血親，得比照本鄉鄉民之規定辦理。第七條營葬時

不得破壞墓園內任何設施及毀損他人墳墓，違者應負法律責任。第

十一條墓地使用原則以二十年為限，配合墓區更新，本所應遷葬前

先行公告及通知墓主，墓主應於六個月內自行起掘洗骨、曬乾、消

毒，安放於合法靈（納）骨堂（塔）或其他專門藏放骨骸（灰）之

設施內，原墓地無條件收回，如逾期不遷者得由本所代為遷葬於其

他合法靈（納）骨堂（塔）內，其所需費用向墓主或死亡者遺族徵

收之，若無遺族者，由本所逕為處理。第十四條使用納骨堂應先向

本所申請並一次繳納費用，領取進堂許可證，憑證向公墓管理員辦

理進堂事宜。以下所有文字全部刪除。第二十七條本條例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這個是修正的部份，報告完畢。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同仁，第一會次會議紀錄經洪秘書宣讀完畢，大家還有沒

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意見就是認可。那我們繼續來審議「金

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案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三讀會。

請主計作說明。 

蔡主計員婉蓉：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烈嶼鄉公所總預算第二次追加

（減）預算案。歲入原預算數 122,023千元，追加後預算數 122,023

千元。歲出原預算數 131,121千元，追加減 5,096千元。追加減

後 136,217千元，歲入歲出原預計短絀 9,098千元，第二次追加

減預算預計短絀 5,096千元，追加減預算後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

計賸餘 14,194千元，請 審議。 

主席洪若珊：對主計員所作的說明，各位代表，是否還有其他意見？（沒有）沒

有就照案三讀通過，請主計回座。 

                我們現在來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

三讀會。請承辦課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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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課長小萍：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早，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總共分五章 27 條，業經貴會二讀修改部份文字通過提請

三讀審議，以上報告。 

主席洪若珊：針對承辦課的說明，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如果

沒有意見，就照修正案三讀通過。 

方課長小萍：謝謝。 

主席洪若珊：請承辦課回座。 

 

※ 審議公所提案： 

主席洪若珊：下一個議程是審議公所提案，現在請承辦課作說明。 

方課長小萍：（略）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同仁，針對承辦課所作的說明，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

有）。 

林代表長耕：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這 143元是幹什麼的？為何發一個 143元？還

花那麼大的勁。 

方課長小萍：報告代表，它是依照比例核定的，那我們的比較少。 

林代表長耕：這是什麼經費。 

方課長小萍：它是一個獎勵金啦！ 

林代表長耕：獎勵金有幾個調解委員？ 

方課長小萍：我們有九個調解委員。 

林代表長耕：一個人分到 10 幾元。 

方課長小萍：它只能用於公務啦！所以如果通過大概拿來買調解用的卷夾跟幾枝

筆。 

林代表長耕：沒有其他意見了。 

主席洪若珊：沒有其他意見，就照原案通過。 

方課長小萍：謝謝。 

主席洪若珊：請回座。 

 

※ 審議代表提案： 

主席洪若珊：請洪秘書進行逐條審議說明。 

洪秘書國泰：（略） 

主席洪若珊：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請回座。 

 

※臨時動議： 

主席洪若珊：這次沒有人民請願案，那現在進行臨時動議。各位代表同仁，有沒

有比較急迫性的意見，要提出來討論的？（沒有）沒有那現在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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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秘書宣讀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洪秘書國泰：宣讀第二會次會議紀錄，100年 12 月 9 日第二會次會議紀錄，審

議金門縣烈嶼鄉 100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第三讀

會，照原案審查通過。審議金門縣烈嶼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草

案，照原案修正後三讀通過。審議鄉公所所提墊付案一案，照原案

通過。審議代表提案二案，照原案通過，報告完畢。 

主席洪若珊：第二次會會議紀錄經洪秘書宣讀完畢，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

有）沒有意見就是認可。那這次的臨時會的議程就進行到這裡全部

結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願望都能成真，散會。 

 

 

 


